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修正 110 學年防疫教育指引 111年 1月 20日 

壹、依據: 

一、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11年 1月 9日公告。 

二、臺北市教育局 111年 1月 19日函示。 

貳、共通性指引: 

一、校外教學（含畢業旅行、服務學習） 

  自寒假(1月 21日）起至 2月底原則暫停或延期辦理。 

二、本市學校體育運動賽會及體育活動 

    自寒假（1月 21日）起至 2月底前暫緩辦理，3月之後視疫情而定，

暫停項目計有 3項，分別為：國小跆拳道錦標賽(原訂 1月 22日至 1

月 24日）、國小籃球錦標賽教師組(原訂 2月 12日至 2月 20日）、中

小學巧固球錦標賽(原訂 2月 11日至 2月 17日）。 

三、學校寒假活動（如課業輔導、社團活動等） 

（一）屬跨校性質者，暫停辦理實體活動，改採線上方式或延期辦理

為原則。 

（二）非屬跨校性質者，以改採線上方式或延期辦理。 

四、本校 1/24、25高三升學輔導講座、寒假班級返校打掃、寒假改過銷

過、學生寒假校內外社團活動等均暫緩實施。 

五、111年 1月 26日至 28日將安排各年段同學分批分流返校領取第二學

期教科書，詳細分流時程俟配排完成後將公告校網最新消息及防疫專

區，請各班依時程及防疫規範準時返校領取。 

參、其他行政指引: 

      一、寒假期間校園停止開放，並於開學前實施清消，師、生除必要公務外 

          請勿到校。 

      二、本校防疫指引得視疫情狀況滾動修正並經防疫工作小組決議或防疫總 

          指揮核示後即時公告實施。    

 


